附件2：扬州大学综合评价招生报考指引

1.我校今年综合评价招生有哪些变化？
我校今年综合评价招生主要有两方面变化，一是优化了报名条件；二是考核方式调整为笔试。

2.2026 年扬州大学综合评价招生选拔流程？
[image: ]

3.“第一类、第二类”报名条件与“第一类、第二类”招生专业关系详解。
考生满足第一类报名条件的可以申报第一类招生专业或第二类招生专业，两者不可兼报。若申报第一类招生专业则为第一类申报考生，如果最终入围了，则为第一类入围考生，在填报高考综合评价志愿时仅可选择第一类符合选考科目的招生专业；若申报第二类招生专业则为第二类申报考生，如果最终入围了，则为第二类入围考生，在填报高考综合评价志愿时仅可选择第二类符合选考科目的招生专业。
考生仅满足第二类报名条件的只可以申报第二类招生专业，如果最终入围了，则为第二类入围考生，在填报高考综合评价志愿时仅可选择第二类符合选考科目的招生专业。

4.报名条件中“学业优秀类”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bookmark: _GoBack]“学业优秀类”包括“综合素质优秀”和“学业成绩优秀”两种条件，满足其中一种条件要求即可。建议排名要求：
（1）综合素质优秀指高中阶段获得地市级（含）以上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等荣誉称号。
（2）学业成绩优秀指高中阶段至少有三个学期的期末总成绩（含模考）综合排名位于同年级普通类同首选科目类前列。建议排名要求：
① 来自江苏省高品质示范高中首批建设立项学校及培育学校的学生，成绩排名在前60%。
② 来自江苏省四星级高级中学的学生，成绩排名在前30%。
3 来自其他中学的学生，成绩排名在前5%。

5.报名条件中“学科兴趣类”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热爱农学学科类专业，立志服务三农和乡村振兴，对植物、动物具有浓厚兴趣，在所在中学高中阶段化学或生物单科期末成绩（含模考）有三个及以上学期在同年级所对应普通类首选物理考生中排名在前20%。

6.往届生是否可以报名我校综合评价招生，材料如何提供？
往届生可以报名我校综合评价招生。报名申请表及中学公示结果均须由原高中学校审核、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我校仅认可其原高中阶段三年的学业成绩。如复读学校与原高中学校为同一所，其复读期间的学业成绩可作为报名佐证材料； 如复读学校与原高中学校为不同学校，则复读期间的学业成绩不作为报名依据。

7.申请表要求“经中学负责人签字并加盖中学公章”，其中“中学负责人”与
“中学公章”应如何界定？
申请表中“中学负责人”的签字可由中学校领导、教务主任或年级主任等具有相应管理职责的人员签署；“中学公章”可以是学校公章或教务处公章。

8.中学公示材料或公示证明材料的上传途径？
	建议采用我校提供的公示证明模版，填写考生信息，并请中学负责人签字，加盖中学公章，注明日期。公示证明材料可与签字盖章后的报名申请表一同上传报名系统。

9.综合评价的考核形式、时间及具体安排是什么？
我校2026年综合评价考核采用笔试形式。考试时间初定为6月13日至14日，地点为扬州市华扬西路196号扬州大学扬子津校区。具体考试安排将提前在我校本科生招生网及“扬州大学本科招生”微信公众号发布，请考生高考后及时关注。

10.报名系统中部分必填项若无相关内容，应如何填写？
在报名系统填写过程中，对于无对应内容的必填项，请统一填写“无”即可。

11.综合评价报名信息提交后发现填写错误，是否可以修改？
考生须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完成信息填报、材料上传及志愿确认等操作。志愿一经确认，相关信息将无法直接修改。
若在报名截止前、已确认志愿但发现信息有误，可先取消当前志愿，再重新填报。需要注意的是，已取消志愿对应的申请表将自动失效，考生须重新下载、并重新请中学签字盖章后方可上传使用。

12.考生是否可以确认多所高校的综合评价考核？确认考核后能否取消？
在阳光高考平台报名系统中，当多所高校的考核时间发生冲突时，系统仅允许考生确认其中 1 所学校。
确认考核截止时间前，可以取消确认；若需取消已确认的考核，可按以下路径操作：登录报名系统，依次点击“志愿管理”→ 相关高校名称后面的“查看详情”→ 上方导航栏中的“确认考试”，在其中确认取消。

13.综合评价考核入围考生，学校是否会“锁档”？若高考成绩优异，能否放弃填报综合评价志愿？
我校对综合评价考核入围考生不实行“锁档”政策。入围考生可根据本人最终高考成绩，自主决定是否填报我校的综合评价志愿。如放弃填报综合评价志愿，不影响其参与其他批次的录取。

14.综合评价报名时已填报的专业志愿，在 6 月下旬正式填报志愿时是否可以修改？
综合评价报名阶段所填报的专业志愿仅作为参考，最终以江苏教育考试院高考志愿填报系统中所填报的综合评价招生专业为准。注：第一类入围考生只可选择一类专业进行填报，不可两类专业兼报。

15.综合评价志愿如不服从专业调剂，是否会影响后续普通本科批次的录取？
综合评价招生的投档录取工作安排在提前批次录取结束之后、普通批次开始之前进行。考生所填报的综合评价填报志愿，若选择不服从专业调剂，综合分未达到所填报的专业，我校将该考生退档。考生将正常进入后续普通本科批次的投档录取流程，其普通本科批次的录取资格不受影响。
16.对于通过综合评价进档的考生，若服从调剂，你校是否不退档？
对于服从调剂的考生，综合分排序与志愿填报等原因，仍有被退档的可能。

17.综合评价录取考生入学后，是否与其他普通类录取的考生享有同等待遇？
综合评价考生与普通高考录取考生性质相同，享受同等待遇和政策，包括转专业、多层次各类型的奖学金、助学金、困难补助、勤工助学、学费减免以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等项目。

18.联系方式
招生网址：https://zhaoban.yzu.edu.cn/
微信公众号：扬州大学本科招生
咨询电话：0514-87991290  87971626  87971622  87990521  87971618
扬州大学 2026 年综合评价咨询 QQ 群：
	QQ群名称
	QQ群号

	扬州大学2026年江苏咨询1群
	550987473

	扬州大学2026年江苏咨询2群
	52915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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